附件1
川汇区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工作机制

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、区政府“大招商、招大商、招实商”的工作部署，进一步规范招商引资项目推进工作，强化管理、提升效能，特制定本工作机制。
一、适用范围
新引入的电子信息、新型建材、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未来产业等招商引资项目，其涉及的责任主体为承担项目落地、服务以及要素保障工作的单位。 

二、引进要求

（一）投资强度

1.入园项目。入驻周口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工业生产性项目，投资强度原则上不低于250万元/亩。按照《关于实施河南省开发区标准体系及基准值（试行）的通知》执行。
2.标准化厂房入驻项目。入驻周口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标准化厂房的电子信息类项目，投资强度原则上不低于3000元/㎡；新型建材类项目，投资强度原则上不低于2000元/㎡；装备制造类项目，投资强度原则上不低于2000元/㎡。
（二）税收贡献
1.入园项目。亩均税收原则上不低于25万元/亩。按照《关于实施河南省开发区标准体系及基准值（试行）的通知》执行。

2.标准化厂房入驻项目。电子信息类项目，单位面积年纳税原则上不低于150元/㎡；新型建材类项目，单位面积年纳税原则上不低于100元/㎡；装备制造类项目，单位面积年纳税原则上不低于100元/㎡。

（三）环保准入及安全生产

需满足国家、省、市环境质量管理要求，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；需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等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。

三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项目信息收集与考察
精准搜集符合产业定位和发展需求的信息，与投资主体进行深入洽谈，明确项目合作条件、用地需求、政策支持等细节，对产业契合度高的项目由区分管招商副区长牵头组织相关单位研判，必要时提请市、区领导协助推进，并在《川汇区招商引资项目研判审批表》上签署评审意见。组织人员进行考察、尽调形成报告，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。

（二）项目签约及落地服务
明确双方权利义务，包括土地出让、政策支持、建设进度等条款，签订正式投资协议；协调土地供应、规划审批、施工许可等手续，确保项目顺利开工建设。提供全程跟踪服务，协助解决项目建设和运营中遇到的问题。投产后周口高新区负责企业全周期科创及研发服务。
（三）项目监管与考核

建立项目监管机制，定期检查项目进度和投资强度，确保项目按计划推进。对项目进行绩效考核，评估投资效益、税收贡献等指标，落实奖惩措施。对不履行投资协议、不按期开工、慢建久拖、产出效益低和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等招商项目采取退出处理。


